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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新品种保护通论》阐述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相关内容，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
模式，我国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制度和品种权的申请、受理、审查和授权，植物新品种的培育方式
和DUS测试方法，品种权的实施与转移以及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其他国际公约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农学类专业、园艺类专业和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教材，广大从事植物新品
种保护管理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供各类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管理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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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新品种培育 第七章植物新品种DUS测试技术 第八章品种权的实施与转移 第九章品种权的保护 第十
章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其他国际公约与内容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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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才能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除非保密需要，品种权人应当自己生产授
权品种或许可他人实施品种权。
若品种权人拒不实施又不允许他人实施，而国家效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又需要尽快充分实施该品种权，
则根据《条例》第十一条和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
施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的决定，并予以登记和公告，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品种
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商定；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审批机关裁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部可以作出实施品种权的强制许可决定：①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需
要；②品种权人无正当理由自己不实施，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的；③对重要农作物品种，品
种权人虽已实施，但明显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的。
品种权人对强制许可决定或者强制许可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4.使用登记注册品种名称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不论授权品种的保护期是否届满，销售该授
权品种应当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
 5.不滥用品种权 品种权人应当在互惠的条件下促使品种权充分实施，尤其是对于生产另一品种需要该
品种作为繁殖材料时，应当在使用人支付了适当的费用后允许他人使用该品种。
 三、品种权的归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细则（农业部分）》相关条款规定
：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
该单位。
“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职务育种是指下列情形之一：①在本职工作中完成的育种；②履行本单
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完成的育种；③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3年内完成的与其在原
单位承担的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育种。
“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仪器设备、试验场地以及单位所有的尚未允许公开的育种
材料和技术资料等。
 非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完成育种的个人。
 委托育种或者合作育种，品种权的归属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没有合同约定的，品种权属于受委托
完成或者共同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
 申请被批准后，品种权属于申请人。
 一个植物新品种只能授予一项品种权。
一个植物新品种由两个以上申请人分别于同一日内提出品种权申请的，由申请人自行协商确定申请权
的归属；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自
己是最先完成该新品种育种的人。
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撤回申请；所提供证据不足以作为判定依据的，品种保护办公室驳回申请。
 完成新品种培育的人员（以下简称培育人）是指对新品种培育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
仅负责组织管理工作、为物质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能被视为培育人。
 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和品种权可以依法转让。
中国的单位或者个人就其在国内培育的新品种向外国人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向农业部申请
审批。
在国内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向农业部登记，由农业部予以公告，并
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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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植物新品种保护通论》可作为高等院校农学类专业、园艺类专业和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教材
，广大从事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供各类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管理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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